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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○ 一 一 年 十 月 二 十 四 日  A A B / 2 6 / 2 0 11 - 1 2  

 
 

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 
委 員 備 忘 錄  

 
根 據 《 古 物 及 古 蹟 條 例 》  

把 香 港 山 頂 道 7 5 號 何 東 花 園 宣 布 為 古 蹟  

 
 
目 的  
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就 古 物 事 務 監 督 擬 根 據 《 古 物 及 古 蹟 條

例 》（《 條 例 》）（ 第 5 3 章 ） 第 3 ( 1 )條 把 香 港 山 頂 道 7 5 號 何

東 花 園 宣 布 為 古 蹟 的 意 向 ， 徵 詢 委 員 的 意 見 。  

 

 
背 景  

 
2 .  在 二 ○ 一 一 年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的 特 別 會 議 上 ， 古 物 諮

詢 委 員 會 （ 古 諮 會 ） 在 考 慮 專 家 小 組 的 評 估 結 果 ， 以 及 就

全 港 1  4 4 4 幢 歷 史 建 築 物 的 建 議 評 級 進 行 的 公 眾 諮 詢 工 作

期 間 所 收 到 的 意 見 和 資 料 後 ， 確 認 何 東 花 園 為 一 級 歷 史 建

築 。  

 
3 .  雖 然 何 東 花 園 被 評 定 為 一 級 歷 史 建 築 ， 但 該 評 級 屬

行 政 性 質 ， 不 會 令 建 築 物 自 動 在 《 條 例 》 下 受 到 法 定 保

護 。 不 過 ， 何 東 花 園 作 為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， 即 已 被 列 入 具 高

度 價 值 歷 史 建 築 物 「 備 用 名 單 」， 古 物 事 務 監 督 會 考 慮 何

東 花 園 是 否 已 達 到 宣 布 為 古 蹟 的 「 極 高 門 檻 」， 須 受 到 法

定 保 護 。 在 二 ○ ○ 八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六 日 舉 行 的 古 諮 會 會 議

上 審 議 通 過 的 文 件 「 檢 討 《 古 物 及 古 蹟 條 例 》（ 第 5 3 章 ）

下 的 古 蹟 宣 布 制 度 與 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評 級 制 度 之 間 的 關

係 」（ A A B / 7 8 / 2 0 0 7 - 0 8） 亦 已 闡 明 ， 古 物 事 務 監 督 會 在 一

級 歷 史 建 築 面 臨 拆 卸 威 脅 時 ， 隨 時 預 備 把 有 關 建 築 物 宣 布

為 暫 定 古 蹟 ， 以 即 時 保 護 高 評 級 的 歷 史 建 築 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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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根 據 政 府 設 立 的 內 部 監 察 機 制 ， 當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接

獲 擬 進 行 工 程 的 申 請 ， 而 有 關 工 程 或 會 影 響 法 定 古 蹟 或 歷

史 建 築 物 時 ， 當 局 便 會 進 行 監 察 。 在 該 監 察 制 度 下 ， 當 局

得 悉 何 東 花 園 的 業 主 計 劃 拆 卸 和 重 建 何 東 花 園 ， 並 已 向 建

築 事 務 監 督 提 交 拆 卸 圖 則 和 建 築 圖 則 以 供 審 批 。 由 於 申 請

符 合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（ 第 1 2 3 章 ） 各 項 有 關 建 築 物 安 全 的

規 定 ， 因 此 該 兩 份 圖 則 已 獲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批 准 。  

 
5 .  經 考 慮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（ 古 蹟 辦 ） 所 作 出 的 評 估 ，

即 何 東 花 園 具 有 高 度 的 文 物 價 值 ， 以 及 何 東 花 園 所 面 臨 的

拆 卸 威 脅 ， 並 得 到 古 諮 會 在 二 ○ 一 一 年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的 會

議 上 通 過 表 示 支 持 ， 古 物 事 務 監 督 於 二 ○ 一 一 年 一 月 二 十

八 日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第 2 A ( 1 ) 條 把 何 東 花 園 宣 布 為 暫 定 古

蹟 ， 有 效 期 為 1 2 個 月 。 該 項 暫 定 古 蹟 宣 布 為 何 東 花 園 提

供 適 時 的 法 定 保 護 1， 同 時 給 予 古 物 事 務 監 督 時 間 審 慎 考

慮 應 否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第 3 條 把 何 東 花 園 宣 布 為 法 定 古 蹟 。  

 
6 .  有 關 更 多 背 景 資 料 ， 請 參 閱 古 諮 會 文 件 「 山 頂 道 7 5
號 何 東 花 園 的 評 級 及 建 議 根 據 《 古 物 及 古 蹟 條 例 》 把 何 東

花 園 宣 布 為 暫 定 古 蹟 」（ A A B / 2 / 2 0 11 - 1 2）（ 該 文 件 的 附 件

A 示 暫 定 古 蹟 範 圍 的 圖 則 ）， 以 及 把 何 東 花 園 宣 布 為 暫

定 古 蹟 的 憲 報 公 告 ； 該 兩 份 文 件 分 別 載 於

顯

附 件 A及 B。  

 
7 .  任 何 建 築 物 獲 宣 布 為 暫 定 古 蹟 後 ， 最 終 不 一 定 會 被

宣 布 為 法 定 古 蹟 。 古 物 事 務 監 督 在 考 慮 所 有 相 關 因 素 後 ，

會 決 定 應 否 把 有 關 建 築 物 宣 布 為 法 定 古 蹟 。 古 諮 會 在 審 議

歷 史 地 點 ／ 建 築 物 的 評 級 時 ， 會 以 其 「 文 物 價 值 」 作 為 唯

一 相 關 的 考 慮 因 素 ； 而 古 物 事 務 監 督 在 決 定 是 否 作 出 古 蹟

宣 布 時 ， 則 會 考 慮 其 他 相 關 因 素 ， 以 期 符 合 社 會 整 體 利

益 。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規 定 ， 古 物 事 務 監 督 須 於 諮 詢 古 諮 會 ，

並 獲 行 政 長 官 批 准 後 ， 才 可 作 出 古 蹟 宣 布 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  依 據 《 條 例 》 第 6 條 規 定 ， 保 護 範 圍 包 括 禁 止 在 暫 定 古 蹟 範 圍 內 進 行 任

何 挖 掘 、 建 築 或 其 他 工 程 ， 或 採 取 任 何 行 動 拆 卸 、 移 走 、 阻 塞 、 污 損 或

干 擾 暫 定 古 蹟 ， 但 如 按 照 古 物 事 務 監 督 批 給 的 許 可 證 的 規 定 進 行 ， 則

不 在 此 限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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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物 價 值 的 進 一 步 評 估  

 
8 .  為 協 助 古 物 事 務 監 督 考 慮 是 否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把 何 東

花 園 宣 布 為 法 定 古 蹟 ， 古 蹟 辦 已 委 聘 以 下 人 士 進 行 兩 項 顧

問 研 究 ：  

 
( a )  由 鄭 宏 泰 博 士 和 黃 紹 倫 教 授 共 同 研 究 何 東 花 園

的 歷 史 。 鄭 宏 泰 博 士 曾 是 香 港 大 學 香 港 人 文 社

會 研 究 所 助 理 教 授 （ 研 究 ） ， 而 黃 紹 倫 教 授 則

是 該 研 究 所 的 名 譽 教 授 ； 二 人 均 被 公 認 為 對 何

東 家 族 歷 史 有 深 入 研 究 的 學 者 ， 並 有 多 項 有 關

何 東 爵 士 及 其 家 族 成 員 的 著 作 ； 以 及  

 
( b )  由 香 港 大 學 建 築 文 物 保 護 課 程 的 狄 麗 玲 博 士 、

李 浩 然 博 士 和 謝 正 勤 先 生 共 同 研 究 何 東 花 園 的

建 築 價 值 。 狄 麗 玲 博 士 是 國 際 古 蹟 遺 址 理 事 會

世 界 文 化 遺 產 技 術 評 審 ， 專 門 研 究 歷 史 景 觀 ，

而 李 浩 然 博 士 和 謝 正 勤 先 生 均 被 公 認 為 在 保 護

香 港 建 築 文 物 方 面 具 有 實 際 經 驗 的 保 育 建 築

師 。  

 
9 .  上 述 兩 項 顧 問 研 究 的 結 果 （ 請 參 閱 委 員 會 文 件 「 何

東 花 園 文 物 價 值 顧 問 研 究 」（ A A B / 2 3 / 2 0 11 - 1 2）） 已 於 二 ○

一 一 年 十 月 十 日 向 古 諮 會 作 簡 介 。 該 兩 項 顧 問 研 究 進 一 步

確 認 何 東 花 園 具 有 特 別 重 要 的 文 物 價 值 。 當 局 根 據 兩 項 顧

問 研 究 的 結 果 和 古 蹟 辦 進 行 的 文 物 評 估 ， 擬 備 了 一 份 有 關

何 東 花 園 文 物 價 值 的 最 新 評 估 報 告 （ 載 於 附 件 C）。 何 東

花 園 的 文 物 價 值 無 疑 已 達 到 宣 布 為 法 定 古 蹟 的 極 高 門 檻 。

評 估 報 告 撮 述 如 下 ：  

 
歷 史 價 值  

 
1 0 .  儘 管 何 東 花 園 並 非 何 東 爵 士 的 主 要 居 所 ， 但 該 處 與

何 東 爵 士 本 人 、 其 妻 何 張 靜 蓉 女 士 2及 子 女 （ 包 括 何 世 禮

將 軍 3）， 以 及 其 他 重 要 的 歷 史 人 物 和 事 件 （ 例 如 ， 何 東 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    何 張 靜 蓉 女 士 （ 又 名 何 張 蓮 覺 ） 是 香 港 首 間 女 子 佛 教 學 校 寶 覺 第 一 義 學

和 佛 寺 東 蓮 覺 苑 （ 已 評 定 為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） 的 創 辦 人 。  

 
3    何世禮將軍不僅是香港史上，亦是近代中國史上重要的歷史人物。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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園 在 一 九 四 一 年 曾 用 作 抗 日 軍 事 基 地 ） 關 係 密 切 。 除 此 之

外 ， 何 東 花 園 是 突 破 殖 民 時 代 初 期 種 族 政 策 的 象 徵 。 在 殖

民 時 代 初 期 ， 山 頂 區 不 得 興 建 中 式 樓 宇 ， 亦 限 制 華 人 在 山

頂 區 居 住 。 何 東 爵 士 是 首 位 獲 當 時 的 香 港 政 府 准 許 在 山 頂

區 居 住 的 非 歐 籍 人 士 。  

 
建 築 價 值  

 
11 .  何 東 花 園 糅 合 東 西 方 的 建 築 特 色 。 這 類 建 築 物 被 部

分 建 築 師 稱 為 「 中 國 文 藝 復 興 建 築 」， 二 十 世 紀 初 期 在 香

港 和 中 國 相 當 流 行 。 這 種 建 築 反 映 出 中 國 第 一 代 接 受 西 方

教 育 的 現 代 建 築 師 為 國 家 開 創 獨 特 建 築 風 格 的 願 景 。 這 些

建 築 師 嘗 試 把 中 國 建 築 現 代 化 ， 並 加 以 振 興 ， 從 而 發 展 出

一 套 融 合 東 方 美 學 傳 統 與 西 方 建 築 技 術 的 建 築 語 言 。 因

此 ， 何 東 花 園 的 重 要 建 築 價 值 ， 在 於 其 作 為 本 港 早 期 甚 或

是 本 港 現 存 最 早 期 的 中 國 文 藝 復 興 建 築 ， 較 中 國 內 地 很 多

同 類 建 築 更 早 興 建 。 何 東 花 園 置 身 於 一 個 大 型 花 園 之 中 ，

景 觀 開 闊 ， 是 二 次 大 戰 前 所 建 碩 果 僅 存 的 同 類 建 築 物 之

一 。  

 
罕 有 程 度  

 
1 2 .  雖 然 何 東 爵 士 曾 經 擁 有 多 幢 山 頂 大 宅 ， 但 何 東 花 園

是 現 存 唯 一 與 何 東 爵 士 直 接 相 關 的 山 頂 住 宅 ， 亦 是 當 時 在

山 頂 區 唯 一 一 幢 具 有 中 國 建 築 元 素 的 建 築 物 。 再 者 ， 雖 然

中 國 文 藝 復 興 建 築 在 二 次 大 戰 之 前 於 香 港 相 當 流 行 ， 但 以

這 種 風 格 興 建 的 住 宅 建 築 並 不 常 見 ， 戰 後 這 類 原 已 少 有 的

住 宅 建 築 更 是 鳳 毛 麟 角 ， 因 此 現 存 每 幢 中 國 文 藝 復 興 建 築

均 極 為 珍 貴 ， 很 值 得 我 們 保 存 。  

 
保 持 原 貌 程 度  

 
1 3 .  保 育 的 目 的 並 非 要 令 何 東 花 園 永 遠 停 留 在 某 個 特 定

的 時 空 ， 如 有 關 轉 變 沒 有 嚴 重 影 響 建 築 風 格 中 別 具 特 色 的

元 素 ， 是 可 以 接 受 的 。 何 東 花 園 雖 然 曾 進 行 多 次 改 建 和 改

善 工 程 ， 但 仍 保 留 着 中 國 文 藝 復 興 建 築 的 美 學 特 色 。 再

者 ， 有 關 轉 變 或 可 反 映 該 處 地 方 經 歷 了 歷 史 上 不 同 的 年

代 。 舉 例 說 ， 何 東 花 園 在 二 次 大 戰 期 間 遭 受 破 壞 ， 正 好 反

映 該 建 築 物 在 一 九 四 一 年 用 作 抗 日 軍 事 基 地 這 一 段 歷 史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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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 鞏 固 其 作 為 持 續 文 化 景 觀 的 地 位 。  

 
社 會 價 值 和 地 區 價 值  

 
1 4 .  何 東 花 園 糅 合 東 西 方 的 建 築 特 色 ， 不 但 反 映 歐 亞 裔

家 庭 的 文 化 特 性 ， 亦 引 證 了 香 港 這 個 中 西 薈 萃 之 地 獨 特 的

歷 史 、 文 化 和 價 值 觀 。 此 外 ， 何 東 花 園 與 何 東 爵 士 及 其 家

族 關 係 密 切 。 何 東 家 族 為 本 港 的 社 區 領 袖 ， 在 社 會 服 務 的

發 展 方 面 不 遺 餘 力 ， 本 港 多 處 地 方 仍 可 見 一 斑 。 由 於 何 東

爵 士 是 首 位 獲 當 時 的 香 港 政 府 准 許 在 山 頂 區 居 住 的 非 歐 籍

人 士 ， 而 何 東 花 園 作 為 何 東 爵 士 在 山 頂 區 的 住 宅 ， 是 突 破

殖 民 時 代 初 期 種 族 政 策 的 重 要 象 徵 。  

 
組合價值  

 
15. 何 東 花 園 與 景 賢 里 （ 法 定 古 蹟 ）、 虎 豹 別 墅 （ 一 級

歷 史 建 築 ）、 聖 公 會 聖 馬 利 亞 堂 （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）、 聖 神 修

院 舊 座 （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） 等 建 築 物 ， 記 錄 了 中 國 文 藝 復 興

建 築 在 香 港 的 演 變 和 發 展 。 可 惜 ， 這 類 建 築 物 現 已 所 餘 無

幾 。 另 外 ， 何 東 花 園 與 舊 總 督 山 頂 別 墅 守 衞 室 （ 法 定 古

蹟 ）、 舊 山 頂 餐 廳 （ 二 級 歷 史 建 築 ） 和 山 頂 纜 車 辦 事 處

（ 二 級 歷 史 建 築 ） 亦 合 組 成 山 頂 區 的 歷 史 遺 址 建 築 群 。  

 

 
徵 詢 意 見  

 
1 6 .  請 委 員 就 應 否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第 3 ( 1 )條 ， 把 何 東 花 園

宣 布 為 古 蹟 一 事 發 表 意 見 。 擬 宣 布 為 古 蹟 的 範 圍 與 宣 布 為

暫 定 古 蹟 的 範 圍 相 同 。  

 

 
下 一 步 工 作  

 
1 7 .  委 員 若 支 持 把 何 東 花 園 宣 布 為 古 蹟 的 建 議 ， 古 物 事

務 監 督 將 會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展 開 有 關 的 法 定 程 序 。  

 
  
發 展 局  
二 ○ 一 一 年 十 月  


